
新华视点

2014年12月10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黄娟 主编：史自勋 美编：石梁均社会中国新闻B02

■■■■■ ■■■■■ ■■■■■

主编：张成林 美编：许丽 专题

2014.12.10-2014.12.14。 十日

涉及土地流转的蓝排村、锦洞村、长
安村等多个村的村民告诉记者，土地流转
从未开过村民大会，价格都是政府定的，
还采取各种手段胁迫村民签合同。“大部
分土地都是被强迫一次性流转给熙和湾
集团的，水田20000元1亩，旱地6000元
一亩，山林地3000元一亩。”

“价格太低，没有村民愿意流转。”蓝排
村委主任吕伟光说，他们村530多户共2700
人，村里总共550多亩水田全部都被迫流转
或被征掉了，现在家家都没有田了，靠最多几
万元的一次性补偿款难以维持未来生计。

而在锦洞村，目前仍有16户85名黄

泥陂水库移民居住在1958年建的土砖、
瓦房结构危房里。多位村民告诉记者，开
发商和村干部屡屡采取威胁恐吓的手段
野蛮强行流转土地。

根据土地承包法，土地流转合同应标明
期限和用途。但记者从村民和永和镇政府
获取的多份流转合同显示，这些合同均注明
是“一次性流转”，未标明起止时间和土地用
途。村民们认为：“这种一次性流转是没有
年限的永久性流转，实质就是变相征地。”

近年来，兴宁市不断上马大项目。
公开资料显示，自2012年以来，兴宁市
已完成征地1.5万亩。距熙和湾项目仅

几公里之遥，一个规划占地面积超16500
亩的“明珠养生山城”项目仅通过招拍挂
获得190多亩建设用地指标，其余大部分
土地则是通过“一次性流转”方式获取。

养生山城所在地的浊水村村民李添云
说：“因土地流转价格太低，村民集体反对，但
政府却强行将村里所有的土地都流转了。
现在政府承诺的安置房甚至还没有选址，就
想把村民的房屋都征掉，将村民赶走。”

因手续不全或补偿标准过低，兴宁
当地频频出现群众上访和民告官事件。
如今，兴宁市多个大项目的土地流转工
作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许多失地农
民对于未来忧心忡忡。村民纷纷表示：

“城市要发展，老百姓理解，但政府应依法
流转，合理补偿，不能侵害老百姓利益。”
记者刘宏宇（据新华社广州12月9日电）

“土地流转”性质发生畸变

村民利益谁来保护？

盖别墅建高尔夫球场

广东兴宁上演“土地流转大跃进”
广东兴宁市是一个欠

发达的山区县。近年来，该
县频频以“大手笔、大气魄”
引进大项目，将“一次性土
地流转”当成变相征地的手
段，农民权益频遭侵害。

我国于2003年开始实
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
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
自愿的原则，不得改变土
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
农业用途。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
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
要加强土地流转用途管制，
不能搞大跃进，严禁借土地
流转之名违规搞非农建设，
严禁在流转农地上建设或
变相建设旅游度假村、高尔
夫球场、别墅、私人会所。

兴宁市地处粤东北山丘地带，四周山
岭绵延，中部是粤北地区最大的盆地平
原，也因此成为广东省“商品粮基地县”。

日前，记者来到该市永和镇蓝排村，
在通往梅州市的G205国道旁边，立着一
块基本农田保护区石碑，上面注明：“东至
长新村，西至新中村，南至长安村，北至仁
里村，面积共1282亩。”

但记者看到，上百亩稻田早已撂荒，
至少有几十亩的水田被黄泥土填埋。当
地村民惋惜地告诉记者，这些基本农田大
部分都被征掉了，说是要建设一个名为

“客家小镇”的旅游项目，该项目是“熙和
湾客家文化旅游产业园”的一部分。

记者从距农田一公里处，来到熙和湾
客家文化旅游产业园施工现场：足有上万
亩的连绵山头正处于热火朝天的施工中，
一眼看不到头。多处本是绿树覆盖的山
体，被推土机剃得体无完肤，露出深黄色
的肌理。附近村民说，山上本来都种着果
林和生态公益林，如今已荡然无存。

在产业园入口处，一个面积达几十亩
的小型高尔夫练习场已经建成。附近山
坡上，几十栋别墅也已然成型，工人们正

在紧张施工。熙和湾项目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未来将建设一个占地1000多亩
的体育公园，包括一个36洞的高尔夫球
场；还将建成100多栋别墅，包括联排与
独栋，每平方米均价1万元。目前，这些
别墅大部分已被预订。

在产业园南部的一个“光头山”山顶
上，一座高达几十米的柱形建筑直刺天
穹。建筑工人说，这里将建成一座世界最
高的花灯塔。其旁边的一座山头则早已

被夷为平地，据竖立在工地上的规划图，
这里将建成粤东地区最大的水上乐园。

熙和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
云枢称，该项目于 2012 年立项，占地
11725亩，计划投资38亿元，按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标准建设，以客家文化为主
题，将打造集旅游、休闲、体育、度假于一
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产业园。

“建设用地批文尚在申报之中，还未
批复下来。”曾云枢坦承：“这是地方政府
的招商项目，也是省重点工程，各级政府
都要求我们加快投资和建设速度。由于
时间实在太紧，没办法等用地批文下来再
开工。”

绿树覆盖的山体被推土机剃得体无完肤

上万亩旅游项目无一亩批文

针对基本农田被毁，兴宁市国土局党
组副书记钟青称：“这是工作失误，永和镇
人民政府太心急了，批文还未下来就填了
约40亩农田，目前已经被我们叫停。”

钟青称，为保持项目完整性，不可避
免地要占用基本农田，熙和湾项目涉及基
本农田约550亩。但钟青强调，兴宁市在
不突破预留基本农田面积的基础上，已将
该地块作为“多划基本农田”进行核减。

“目前兴宁市正抓紧向省里报批首期550
亩地的征地审批手续。”

“该项目是国土部的试点项目。”在记
者的采访过程中，兴宁市各级政府部门及

开发商反复跟记者暗示，熙和湾项目有
“尚方宝剑”。

钟青拿出相关文件说，2012年国土
部下发了《关于广东省低丘缓坡荒滩等未
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工作方案的复函》，
批准将兴宁市列为试点单位，梅州市据此
下达兴宁市建设开发计划指标7280亩，
而熙和湾项目分得计划指标2318亩。

然而，根据兴宁市国土局提供的《兴

宁市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利用
试点实施方案》，2013年5月，广东省国
土厅曾针对兴宁开发试点召开专家论证
会，专家们的第一条意见即认为：“兴宁市
的试点内容与标题偏离。”专家们的依据
是，熙和湾项目申报的试点总面积为
154.52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为148.39
公顷，占项目区土地总面积96.03％；其他
土地面积为6.13公顷，仅占3.97％。

当地村民表示，熙和湾项目所在地，自
古就是良田、优质沙田柚果林地和生态公益
林地。蓝排村委会提供的早期土地租赁合
同显示，当地曾经还是“三高”农业开发区。

记者通过查阅2013年专家论证会的
现场材料了解到，当时，为通过专家论证，兴
宁市称：“实施方案主要是对低丘缓坡的农
用地进行开发建设。”专家则认为，这明显是
偷换概念，国土部强调的是“未利用地”，试
点的本意在于“保护农用地特别是基本农
田，节约和合理开发未利用地”，但熙和湾这
个项目大部分都是农用地，甚至涉及基本
农田，明显与国土部的精神相违背。

一手抓“国家试点”一手抓“土地流转”

地方政府持“尚方宝剑”大肆圈地

据新华社北京12月9日专电（记者涂铭 熊
琳）9日，北京大学、北京梦桃源餐饮有限公司诉
邹恒甫名誉权纠纷上诉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开庭，法庭将择期宣判。

2012年8月21日至9月1日之间，邹恒甫曾在
其加V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中连续发布十多条信
息，指称北京大学院长、主任、教授与北京梦桃源餐
饮有限公司女服务员存在不正当关系。同年9月，
北京大学、北京梦桃源餐饮有限公司以名誉权受侵
害为由将邹恒甫起诉至法院。2014年8月20日，
一审法院判决要求邹恒甫停止侵权、删除侵权微博
并赔礼道歉。邹恒甫不服，上诉至北京一中院。

二审庭审中，邹恒甫认为：我国民法中的名誉
权是一种私权利，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法人在经营活
动中的信誉，北京大学并不享有民法上的名誉权；
其未实施侵犯北京大学名誉权的行为，只是说出了
真相；其没有侵犯北京大学或梦桃源公司名誉权的
主观故意；其言论并未对北京大学及梦桃源公司的
声誉构成贬损；公民的言论自由应受法律保护。

北京大学认为，北京大学作为法人享有名誉
权；上诉人对于一审判决进行片面理解，在教授、
老师、系主任和学校互为表里的问题上偷换概念；
上诉人在微博中谈到的所谓北大教授、系主任、院
长奸淫女服务员的情况系捏造事实，构成诽谤；其
微博内容引发广大网友对北京大学的大量不利评
论，造成严重后果，希望一审法院能够维持原判。

北大诉邹恒甫名誉权
纠纷案二审开庭

12月9日，栾树海、刘明炜等21名河北省乐
亭县养殖户诉讼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在
天津海事法院开庭。

2011年6月，位于渤海的蓬莱19-3油田发
生溢油事故，造成6200平方公里海域海水污染，
其中，870平方公里海域海水受到重度污染。原
告方委托人在陈述中称，事故发生后，由于被告
没有及时向社会公布，致使原告误将混有油污的
海水纳入海参养殖池，造成大量海参死亡，经计
算损失人民币约1.4亿元。 新华社发

21名河北养殖户诉
康菲漏油污染案开庭

变相圈地 新华社发 赵乃育 作


